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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

几年前，叶女士在“双十一”活
动中，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套园艺
工具，商家却一直没发货。叶女士和
对方联系，对方称卖出的价格过低，
拒绝发货，并要求叶女士退款。叶女
士拒绝退款，并在平台上对商家进行
投诉。

不过，商家始终没有发货，叶女
士也没有申请退款，这单就这么耗
着。“拖了 2 年多，后来我没耐心
了，撤掉了订单，退回了钱。”叶女
士称。但回想这事，叶女士心里还是
不痛快：我都下了单，和卖家形成了
买卖合同，对方怎么能单方面违约
呢？

相比叶女士，赵先生的网购经历
更糟心。卖家不发货，也不退款，他
只好将对方提起诉讼。赵先生分两次
在某商城的App上购买了两箱茅台，
支付了 2.4万余元。赵先生称，商家
承诺 45天内发货，后又延迟说 90天
内发货，他多次催促商家发货，但均
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

90天之后，赵先生发起退款。
“对方承诺 7个工作日内退款，但之
后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并一再拖延退
款时间。”赵先生认为，商家延迟履
行合同确定的义务，其违约行为已严
重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因此起诉要
求退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
息。

经查明，涉案App为温州一家科
技公司旗下的自营平台。法院审理后
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
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支付货款后，
被告应当及时发货。被告未发货的行
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
同，结合原告向被告申请退款的行
为，及被告一直回复原告会加急处理
其退款的意思表示，应认定双方之间
的合同于该日解除。被告应当返还给
原告货款 2.4万余元，并赔偿原告相
关的利息损失。

法官称，网购商品迟迟不发货，
该逾期发货行为涉及合同成立之后的
履行问题，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履
行不能或者履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当事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卖
家明知没有货物，且无补货意向，却
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售卖，该行为属
于提供虚假信息，应承担“假一赔
三”的法律责任。

卖家不发货不退换

记者 赵云

12.8 元的诉讼标的，即使胜诉，
付出的成本往往更大，似乎“得不偿
失”。卖家蔡先生之所以提起诉讼，既
是为了出一口气，也是为了维护公
平、诚信的购物环境。他的较真，应
该被点赞。

相对于消费者的违约行为，现实
生活中，商家的违约行为更普遍。因
标的较小，而维权成本过高，很多消
费者网购时吃了小亏，选择自认倒
霉。今年“3·15”的主题是“提振消
费信心”。提振信心，需要营造诚信的

消费环境。消费者下单后，店家拒不
发货，这是不遵循契约精神的违约行
为；产品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售后
无保障，这些都是不良商家的失信行
为。

我们常说，经营者要树立诚信守
法的经营理念，但很多经营者却不坚
守这种理念，投机取巧，侵害消费者
权益；我们也常说，消费者要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然而消费者
却常面对维权成本过高的尴尬局面。

对于这些问题，相关部门要加大
监管和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增
强惩戒威慑力；要对一些企业存在的

虚假宣传、制假售假、缺斤短两等传
统问题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也要对直
播短视频、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中出现的侵权问题提升监管质效；要
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的能
力，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制度，优化消费
争议多元化解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
成本，提升消费维权便利度。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也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规范和行
为准则。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
让我们用诚信之光照亮消费信心。

用诚信之光照亮消费信心

网购纷争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蔡未

一面售价为12.8元的镜子，因为退款问题，卖家和买家起了纠纷。卖家很“刚”，将买家起诉至法院，不仅要求买家退款，还要
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3月14日，市人民法院线上开庭审理了此案。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买家退款，并赔偿卖家280元的
损失。

网络购物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但由于网络虚拟化的特点，网购纷争常有发生。近年来，市人民法院审理了多起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案件。这类案件的背后，往往是诚信的缺失。

蔡先生是一名广东的商家，在
某电商平台开了店铺，卖些小礼
品。1月23日，李先生在蔡先生的
店里购买了一面售价为12.8元的镜
子；1月 28日，蔡先生发货；1月
30日下午，李先生收到了货物；2
月5日，李先生向蔡先生反馈：不
喜欢镜子，需要退货。蔡先生询问
李先生：镜子的保护膜是否撕开？
李先生回答：已撕开。蔡先生称，
保护膜被撕开后，退款上需要扣除
2元，最终退款为10.8元。

听了这番话，李先生很生

气，当即表示保护膜不值2元。接
着，他向电商平台投诉，称镜子有
瑕疵，并申请了“仅退款”，成功
退回了12.8元。随后，蔡先生要求
李先生退回镜子或者货款，李先生
均拒绝，并对蔡先生进行言语攻
击。

蔡先生是个较真的人，委托
律师调取了立案所需要的信息，
并通过微法院对李先生提起诉
讼。因涉案标的不大，蔡先生又
远在广东，他申请在微法院线上
开庭。法院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以

后，决定采取线上开庭的方式来
解决纠纷。3月 14日，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经过法官的释法，
李先生意识到自身行为的法律后
果，同意和蔡先生进行调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李先生违约，应当承担蔡
先生必要的、合理的损失。最
后，双方达成了如上协议。

12.8元之诉

司法实践中，消费者作为被告
的案例较少，相反，消费者对商家
提起诉讼的案例非常多。去年 10
月，张女士对江苏苏州一卖家提起
诉讼，要求返还货款1.8万余元。

2个月前，张女士通过某电商
平台向卖家购买玉石，并支付了
1.8万余元的货款。卖家用快递发
货，快递员送货时，张女士同意将
包裹放在门卫处。张女士称，当晚
7点多，她拿了包裹放在车上，晚
上 11点多在办公室拆开包裹，发
现包裹内只有空首饰盒，并无玉

石。当晚，张女士联系了快递员反
馈情况，第二天又联系了卖家。之
后，她在平台上申请退款，卖家以
发货时录的视频为证，拒绝退款。

无奈之下，张女士只好提起诉
讼。卖家辩称，其确实已经发货，
且张女士已经签收了快件，应视为
张女士已经收到货物。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女士是否
确实未收到货物。根据张女士提交
的监控视频、与快递员的微信聊天
截图、群聊录屏、电商平台聊天截
图等，法院经审查确认了证据的真

实性，认为这些证据按照高度盖然
性的原则，可以证明张女士打开快
件后并未收到玉石的事实。

法院认为，张女士通过电商平
台向卖家购买玉石并支付了货款，
但实际仅收到空盒子，并未收到所
购买的玉石，应认为卖家尚未履行
向张女士交付玉石的义务。张女士
以未收到货物为由请求卖家退还货
款，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

最后，法院判处卖家退还给张
女士货款 1.8万余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

收到的包裹是空的

管先生是一位新温岭人。去
年 4月 12日，他从张先生在某电
商平台开设的店铺，购买了一部
苹果手机。购买时，管先生询问
对方：这款手机是不是国行新
机？商家回答：是的。后来，管
先生又问商家：不是官换机，或
者翻新机吧？商家回答：不是
的。根据交易记录，该手机为官
方标配，存储容量 512GB，版本
类型为中国大陆。手机单价为
4248元，优惠后管先生实际付款
4238元。

去年 4月 14日，管先生收到
了商家寄过来的手机。通过官网
检查该手机序列号，管先生发现
该手机系大陆以外的地区购买。
之后，通过验机软件检测，管先

生发现该手机还存在扩容等情
况。接着，管先生将手机送去检
测，检测服务报告书载明分析过
程及诊断结果为：扩容 512GB，
换电池，换外屏，更换中框，非
全新，为二手机。

去年 4月 18日，管先生以假
冒品牌为由申请退款 4236元，但
商家拒绝退款；平台客服介入
后，于2022年5月9日以“商品存
在描述不符/质量问题，卖家拒绝
售后”为由向管先生退款 4236
元。去年5月底，管先生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张先生赔偿3倍购物
款，即12714元。法院两次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张先生经传唤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构

成关于案涉商品的信息网络买卖
合同关系，上述买卖合同关系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
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
百元。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构成
欺诈，应退货退款并三倍赔偿。

最后，法院判处张先生赔
偿给管先生 12714 元，管先生
将案涉手机及配件退还给张先
生。

购买的新手机竟是二手的

记者手记 〉〉


